关于（2017）京0114民初7983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7年6月29日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土沟新村29号楼2单元201号房屋的价格进行鉴定。
根据贵院提供的《土沟村定向安置房选房确认协议》[协议编号：土一000366]复印件表述，估价对象属于定向安置房，根据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加强“三定三限三结合”定向安置房产权登记及上市交易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[京建法【2014】13号]表明，‘“三定三限”定向房产权性质为定向安置住房。安置家庭自取得房屋产权证或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，5年内不得上市交易；5年后可按市场价格上市交易，不补交土地收益。’ 经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与估价委托人确认，该估价对象并未取得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及契税完税凭证。即无法确认该房屋相关问题：
1、是否具备合法产权；
2、是否具备上市交易的条件。
在未提供权属证明文件的前提下，我公司无法对涉案房屋进行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。
[bookmark: _GoBack]特此说明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
